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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 一年内二度受罚

投资者维权要趁早

证券时报记者 刘雯亮

众所周知， 上市公司因信批违

规被罚早已司空见惯， 但一些上市

公司因信批违规被二次处罚的案例

并不多见。 广东环宇京茂律师事务

谢良律师表示， 如果上市公司被中

国证监会处罚两次， 对应的索赔区

间也有两段。

不到一年双双二度被罚

2014

年

5

月

13

日， 勤上光电公告

称，其于

2014

年

5

月

12

日收到中国证

监会广东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处罚决定书认定，公司存在以下

违法事实： 首先， 公司

2008

年至

2011

年与广州市芭顿照明工程有限

公司、 广东品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品尚光电”

)

关联关系及发

生的关联交易未依法披露； 其次，

2009

年内销第二大客户公司与内销

第二大客户的交易情况未依法披露；

第三，澄清公告中否认与品尚光电存

在关联关系。

2013

年

2

月

28

日

,

勤上

光电发布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

告》，否认与品尚光电存在关联关系。

2014

年

6

月

5

日， 科伦药业公

告称， 其于

2014

年

6

月

3

日收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处罚

决定书认定， 公司存在以下违法事

实：首先，科伦药业

2011

年

3

月

15

日《关于使用超募资金用于收购君健

塑胶有限公司的公告》披露其与君健

塑胶原股东惠丰投资没有关联交易

的信息不真实；其次，科伦药业《

2010

年年度报告》和《

2011

年年度报告》

存在重大遗漏，未披露与君健塑胶的

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

无巧不成书，不到一年，勤上光

电、 科伦药业双双再次被监管部门

处罚， 且处罚事由仍然是信息披露

违法。

2015

年

3

月

18

日，勤上光电公

告显示，其收到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

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决定书认

定， 公司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2013

年、

2014

年公司与公司第一大股东

东莞勤上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勤上集团”）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情况，累计金额为

18.27

亿元。 公司

对该事项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15

年

4

月

23

日，科伦药业公

告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四川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

书》。 处罚决定书认定，首先，科伦药

业未按照规定披露临时报告； 其次，

科伦药业 《

2011

年年度报告》和

《

2012

年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两公司被处罚后，均引发投资者

以证券虚假陈述为由提起了民事诉

讼。例如，科伦药业公告称，

2015

年

6

月

8

日，其收到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15

）成民初字第

1636

号、第

1915

号等《应诉案件通知书》等相关法律

文书，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立案受

理原告

23

人以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

纠纷” 为由对公司提起的民事诉讼

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案件

共计

23

件 ， 索赔总标的额约为

1299.16

万元。

信息不对称等

导致维权人数偏少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勤上光电、

科伦药业不到一年之间两次受罚，但

目前维权的投资者均不足相对区间股

东总人数的千分之一。

为何维权的投资者如此之少？ 谢

良律师分析， 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

先，可能与投资者信息不对称有关，有

些投资者并不知道索赔权利。 就以佛

山照明案为例， 不少投资者是在诉讼

时效截止后才知道可以索赔， 并咨询

如何起诉的事情，但为时已晚；其次，

有些投资者担心维权成本高而放弃索

赔。 对于这类案件，律师事务所一般采

取风险代理的收费方式， 也就是在实

际获赔的情况下， 才从赔款款中扣除

一定比例作为律师费。 投资者的前期

维权成本主要是起诉时向法院缴纳诉

讼费， 费用在起诉金额的

1%

至

2%

左

右；第三，有些投资者担心案件成功率

而放弃。 实际上，对于这类案件，已有

东方电子、 佛山照明等大量索赔成功

的案例。

索赔范围

谢良律师表示， 根据 《证券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

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

规定》和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

上述公司至少都存在两个索赔条件。

符合勤上光电索赔条件的投资者

范围是：首先，

2013

年

3

月

25

日前（含

当日） 买入并在此后卖出或持有勤上

光电的受损投资者， 诉讼时效截至

2016

年

5

月

13

日；其次，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1

日买入且在此

后卖出或持有勤上光电的受损投资

者，诉讼时效截至

2017

年

3

月

18

日。

符合科伦药业的索赔条件的投资

者范围是：首先，在

2011

年

3

月

7

日

至

2013

年

5

月

4

日买入且在此后卖

出或持有科伦药业的受损投资者，诉

讼时效截至

2016

年

6

月

5

日； 其次，

在

2012

年

3

月

27

日至

2014

年

4

月

15

日买入且在此后卖出或持有科伦

药业的受损投资者， 诉讼时效截至

2017

年

4

月

23

日。

五洲交通：

未及时披露重大事项

2014

年

3

月

21

日，五洲交通公告

收到中国证监会 《调查通知书》。

2015

年

8

月

6

日，五洲交通再度公告称，收

到中国证监会广西监管局《行政处罚决

定书》。

处罚决定书表示，经查明，

2013

年

5

月

23

日， 五洲交通通过下属子公司

广西五洲国通投资有限公司与广西成

源矿冶有限公司签署关于合作竞拍广

西南丹县南星锑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的《补充协议》，该协议对应国通公司

与成源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15

日签订

的编号为

CYGMY130515.1

的 《产品购

销合同》。

2013

年

5

月

23

日至

2013

年

6

月

3

日，国通公司使用五洲交通划付

的资金，以预付贸易款形式，直接或间

接通过广西金久贸易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金久贸易”

)

、广西远进商贸有限公

司、南宁量能贸易有限公司等企业，向

成源公司共计支付

7.549

亿元款项，与

成源公司合作成功竞拍南星公司股权。

对于以上事项，五洲交通既未按照

规定及时发布临时报告进行披露，也未

在

2013

年半年报中进行披露。 在

2013

年半年报中

,

五洲交通将上述款项虚假

披露为预付金久贸易

6.45

亿元和预付

成源公司

1.2

亿元，并在“未结算原因”

栏注明为“预付贸易货款”。

根据《证券法》及最高法院虚假陈

述司法解释规定，上市公司因虚假陈述

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权益受损的投资

者可以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民事赔

偿诉讼。

为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上海天铭

律师事务所宋一欣律师、浙江裕丰律师

事务所厉健律师向曾经购买过五洲交

通股票的投资者联合征集诉讼委托，拟

代理投资者索赔。

宋一欣律师表示，符合索赔条件的

投资者范围拟定为：

2013

年

5

月

23

日

至

2014

年

3

月

20

日期间买入五洲交

通股票，且在

2014

年

3

月

21

日之后卖

出股票或继续持有股票受到损失的投

资者。 厉健律师表示，投资者应提供身

份证复印件、上海股东卡复印件、加盖

证券公司营业部印章的股票交易记录

原件（从第一次买入公司股票打印到现

在或全部卖掉之日）、联系电话手机及

地址邮编。 免费审核后，律师将对符合

索赔条件的投资者寄送相关委托材料，

之后律师将在第一时间代理投资者向

法院起诉。

2月受罚公司家数

创近年单月新高

证券时报记者 刘雯亮

根据深交所、 上交所网站显示，

2016

年以来， 两市共有

23

家公司或

相关当事人受到交易所处分， 其中

1

月新增

3

家，

2

月新增

20

家。 相比之

下，去年

1

月和

2

月，两市分别有

4

家

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受处分。

截至目前， 即使考虑春节假期因

素， 今年

2

月新增受处分公司或当事

人数目为近几年新高， 监管部门的监

管力度加强可见一斑。

截至目前， 沪市有

12

家公司或

相关当事人受处分。

2

月新增

11

家公

司或相关当事人受处分。 相比之下，去

年

2

月，沪市有

1

家公司或相关当事人

受处分。

深市有

11

家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受

处分。

2

月新增

9

家公司或相关当事人

受处分。 相比之下，去年

2

月，有

3

家深

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受处分。

从处分类型看， 今年以来新增

8

家

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受到两大交易所公开

谴责。分别是梅泰诺公司当事人、神农基

因公司当事人、荃银高科公司当事人，协

鑫集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及丹化科技公

司当事人、山水文化公司当事人、皖江物

流公司当事人、华泰证券公司当事人。

谁该为证券投资误导广告买单？

肖飒 张超

近期， 有媒体爆出某公司假借

证券投资咨询公司之名， 在某卫视

发布证券咨询广告， 引诱投资人投

资，伺机诈骗投资人财物的消息。 针

对这一事实，证券投资人纷纷发问：

作为广告发布者的某卫视应当承担

何种责任？

这一疑惑无不体现金融广告对

投资者“投资劝诱”的效用。 笔者认

为，针对这一问题的法律讨论应当立

足于规范广告活动的基本法律《广告

法》。笔者将结合典型案例，分析广告

发布者在类似案例中应当承担的民

事责任。

典型案例

2015

年

10

月

20

日，被害人李女

士收看某省电视台财经节目时看到

了某咨询公司在该电视台发布的广

告。 广告声称：如果股民参加广告公

司的“投资明星”计划，便可以得到公

司专业人士的投资指导，保证股民在

15

天内获得上涨

100%

的收益。

被害人李女士信以为真，按照电

视广告的联系方式联系了广告中的

咨询公司， 并向该公司汇款

5000

元

作为入会费；然后，又汇出

2.3

万作

为一季度会员费。 另外，公司要求账

户上至少要有

50

万元现金， 于是李

女士又汇去

50

万元。 后来， 经人提

醒，李女士察觉有可能被骗并立刻报

案。 目前，该案已被侦破，相关当事人

被提起公诉，并判以诈骗罪。

然而，犯罪分子到案后，办案机

关人员发现李女士的财物已被犯罪

分子挥霍，犯罪分子无法赔偿李女士

的损失。李女士一纸诉状要求该广电

集团承担赔偿责任。

李女士的要求能否被支持呢？不

妨来看一下法律对广告发布者责任

的规定。 首先，一般侵权责任。 《广告

法》 第三十四条规定：“广告经营者、

广告发布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建立、 健全广告业务的承接登记、审

核、档案管理制度。”“广告经营者、广

告发布者依据法律、行政法规查验有

关证明文件，核对广告内容。 对内容

不符或者证明文件不全的广告，广告

经营者不得提供设计、制作、代理服

务，广告发布者不得发布。 ”

其次，连带责任。 我国《广告法》

第五十六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发

布虚假广告，欺骗、误导消费者，使购

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由广告主依法承

担民事责任。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

者不能提供广告主的真实名称、地址

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可以要求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先行赔偿。 ”

“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

务的虚假广告， 造成消费者损害的，

其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广告代

言人应当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 ”

“前款规定以外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虚

假广告，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其广告

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广告代言人，明

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 制作、

代理、发布或者作推荐、证明的，应当

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 ”

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

有观点认为，作为广告发布者的某

省广电集团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其违

反了合理的审查义务，按照过错承担侵

权责任。 另有观点认为，作为广告发布

者的某省广电集团应知广告虚假仍发

布，应当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

笔者认为，新《广告法》生效后，某

省广电集团应知广告虚假仍发布，应当

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广告法》第二

十八条规定：“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

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构成虚

假广告。”因此，某省广电集团是否应当

认识到，其发布的广告属于误导消费者

的广告成为关键。

笔者认为，某省广电集团作为专业

的传媒集团及广告发布者，应当认识到

国家关于广告的规定，如《广告法》第二

十五条规定有投资回报预期的商品或

者服务广告，不得对未来效果、收益或

者与其相关的情况作出保证性承诺，明

示或者暗示保本、 无风险或者保收益

等。 因此，能够认定某省广电集团应当

认识到某咨询公司发布确保收益的广

告属于误导消费者的虚假广告，故其应

当承担连带责任。 同时，受害人李女士

作为具有一定投资经验的股民，收看到

该类明显违法的广告后未经审慎判断

并被诈骗，也具有过错，故可以依法减

轻广告发布者的责任。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正是

依照上述规定认为某省广电集团应当

承担连带责任。

（作者单位：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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